
海原县2021年转移支付情况说明

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：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应安排，具体如下：
1.县级收入：2021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3800万元，增长11.04%。其中：税收收入13662万元，增长16.5%；非税收入10138万元，增长4.4%。2.上级补助收入：2021年上级补助收入562502万元，其中：返还性收入5803万元（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97万元，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104万元，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106万元，增值税“五五分享”税收返还收入5496万元）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498039万元，增长1.49%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58660万元，增长36.72%。3.调入资金：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2493万元，4.债务转贷收入：2021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80321万元，其中：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80268万元，地方政府向国际组织借款转贷收入53万元。5.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：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相关规定，本次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1400万元。
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：2021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618096万元。具体如下：

1.上解上级支出:专项上解支出196万元。
2.债务还本支出：24987万元，其中：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24883万元，地方政府向国际组织借款还本支出104万元。
3.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：12468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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